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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女性职场权力获得：

通往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路径＊

□　唐有财　胡　兵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数据尝试建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市职场的性别权力
模型。国外关于女性职场权力获得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视角出发的：即基于家庭责任的理性选
择视角，以及基于职场性别结构的工业主义视角。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制度区隔的视
角。研究发现，在通往中国城市职场权力的道路上，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进一步的研究发
现，女性的权力获得存在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路径，具体而言，在通往市场单位的权力之路上，在
控制其他变量后，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不过在通往国家的权力之路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性别的差异不再显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通往国家单位的权力道路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平等
意识形态的保护，而市场单位的权力路径则不受此限制。这表明制度区隔视角对于中国城市
职场的性别权力获得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关键词　性别　职场权力　二元路径
唐有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胡兵，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上

海　２００２３７）

一、引言

性别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深植于父
权主义制度中，并表现在各个领域内。已经有大
量的研究从社会地位、收入和劳动参与等角度分
析了性别不平等，相对而言，对中国的性别研究而
言，女性职场权力（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差异则
是经常被忽视的课题。然而，职场权力无疑是非
常重要的，这是因为权力是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
它给予了尊严、自主性和社会地位。此外，权力的
不平等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简单一致的，以瑞
典为例，瑞典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是高度平等的，
然而在权力的维度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Ｍａｇ－
ｎｕｓ　Ｂｙｇｒｅ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ａｈｌｅｒ，２００７），这说明性别

的收入决定机制和权力获得机制并不是简单一致

的。因此，对女性的权力获得机制需要诉诸新的
解释。职场权力对于理解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性还
在于，正如Ｅｒｉｋ　Ｏｌ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等所指出的，权力不
平等既是性别不平等的结果，更是性别不平等的
原因（Ｗｒｉｇｈｔ　ｅｔ．ａｌ，１９９５）。性别之间的收入不平
等之所以长期能够持续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女
性在权力岗位上的代表性比较低，这导致了女性
的地位无法得到保护。因此，从权力的维度去理
解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女性职场权力获得的两个机制

无论基于何种权力测量方式，既有的研究均
一致的发现，女性在职场中比男性拥有更少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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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２）。此外，女性的权力道路存在明
显的“天花板效应”，很多研究均指出即便一些女
性占据了权力位置，她们也往往在比男性级别低
的管理岗位上（Ｊａｆｆｅｅ，１９８９；Ｈｏｐｃｒｏｆｔ，１９９６；Ｊａ－
ｃｏｂｓ，１９９２；李惠英，２００５）。女性在权力维度上
处于劣势地位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包括社会结构
层面的父权主义制度、工作单位层面的性别区隔、
家庭层面的责任分工、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差异、
甚至不同性别的职业抱负等因素。而基于家庭责
任的理性选择机制和职业的性别区隔机制是两个

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视角。

１．家庭责任理性选择机制
家庭责任理性选择机制在追寻性别权力差异

原因时，认为家庭的责任分工不同是影响女性职
场权力的重要因素。家庭责任分工对女性职场权
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父权主义
制度下，社会对不同的性别在家庭和职业方面的
要求不同。正如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指出，男
性在劳动力市场持续的优先地位是因为不同性别

的劳动付出不同。由于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
动和孩子照护工作，这需要耗费她们大量的精力，
结果女性往往去寻找那种相对轻松的、付出较少
的工作，这样才能够同时满足家庭和工作的双重
要求，从而在工作中投入也较少（加里·贝克尔，

２００５）。此外，家庭责任分工不同不仅客观上造成
了女性在工作中的投入不够，而且在主观上会给
雇主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女性在家庭事务
和孩子照护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她们可
能在工作中产生更少的工作承诺，而男性职员的
工作承诺和工作稳定性将更高。这种主观印象使
雇主 在 提 拔 员 工 的 时 候 会 优 先 考 虑 男 性

（Ｂｉｅｌｂｙ＆Ｂａｒｏｎ，１９８６）。
家庭责任理性选择机制得到了较多实证研究

的支撑。Ｗｏｌｆ　＆ Ｎｅｉｌ基于美国的调查发现，女
性的权力受有无孩子的影响，反而有孩子的男性
在权 力 上 更 要 受 益 （Ｗｏｌｆ　＆ Ｎｅｉｌ，１９７９）。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等利用９个国家的数据资料得出了类
似的结论（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此外，Ｈｕｌｔｉｎ
基于瑞典的研究也发现，那些有孩子的妇女相对
没有孩子的妇女，进入权力的机会要更小，但是男
性则不受有无孩子的影响（Ｈｕｌｔｉｎ，１９９８）。
不过，最近的研究似乎挑战了上述结论。关

于美国的一些研究则发现，有无孩子对于权力获
得并无影响，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Ｈｏｐｃｒｏｆｔ，

１９９６；Ｈｕｆｆｍａｎ　＆ 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４）。这样相异的
研究发现一方面质疑了家庭责任的理性选择机制

观点；另一方面则可能反而支持了这一观点。这
是因为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特别是在家庭地位
中的提升），她们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和男性相比
已经在缩小，这使得家庭因素对女性职场中的工
作影响缩小了。

２．职业的性别区隔机制
职业的性别区隔是某些职业的门槛限制了女

性的进入，从而导致职业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
其表现就是许多职业领域的性别构成同两性的实

际就业比例呈现出不对称状况，如一些行业中的
女性比例明显偏少，而另一些行业又为女性所主
导。职场权力不平等的性别区隔机制认为这种职
业的性别构成是导致女性在职场权力上处于弱势

位置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从属群体的
竞争假设理论，由于权力岗位总是有限的，而女性
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从属群体位置，当一个单位或
行业中的女性太多时，她们在通往权力道路上的
竞争加剧，这就扩大了性别歧视。相反在一个男
性主导的行业中，女性内部的竞争缩小了，因此女
性受到的歧视相对反而要小。如 Ｈｕｆｆｍａｎ研究
发现女性主要集中在女性主导的职业中是导致她

们权 力 缺 乏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因 素 （Ｈｕｆｆｍａｎ，

１９９５）。Ｋｒａｕｓ　＆ Ｙｕｖａｌ也发现在男性主导的行
业中，性别权力差距明显比在女性主导的行业中
要小（Ｋｒａｕｓ　＆Ｙｕｖａｌ，２０００）。
然而，相反的观点指出，性别上的职业隔离仅

仅能解释一小部分性别收入差异。一些研究结果
表明，控制职业或是职业中的女性职工比例，性别
收入差异仅仅降低很小的百分比。即使是在同一
职业内，相似特征的男女收入依然存在较大的差
异（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０；Ｐａｒｉｓｈ　＆Ｂｕｓｓｅ，２０００），这在一
定程度上挑战了职业的性别区隔机制解释。

三、中国城市女性职场权力获得：
基于制度区隔的视角

　　既有的研究分别从家庭责任和工作单位的性
别构成两个角度考察了对女性权力的影响，而对
工作单位的特征和性质考虑的较少。由于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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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在所有制、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资
源的分配模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组织特性
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女性的权力获得。基于
此，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个针对中国城市职场性别
权力差异的新解释机制，即制度区隔机制。本文
中的制度区隔是指国家部门（Ｓｔ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和市场
部门（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ｃｔｏｒ）两种不同的组织部门。这里
的国家部门包括党政军、工青妇、国家事业单位、
集体事业单位等；市场部门则是指排除了自我雇
佣的各类企业单位①。不同性质的组织其任务和
目标是有差异的，他们的用人制度也不同，在晋升
时注重的因素也会有差异。对于国家单位而言，
由于两性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价值宣称，
它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压力。
如女性参政的比例政治，这种比例政治使得一定
比例的“标杆”似的女性被提拔到高层行政领导岗
位，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性的权益。虽
然很多人看来，女性在国家单位的这种权力地位
和参政保证具有一定程度的装点门面的特征，不
过对女性的权利保护而言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而
对于市场部门而言，经济绩效是其主要考虑的因
素，而社会价值则不属于它们的任务范畴，因此性
别平等的意识形态对其约束要小很多，企业面临
的性别平等方面的压力要小很多。企业考核员工
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职业抱负和工作投入。
而在这些方面，女性比男性都要处于劣势，这就使
得市场部门的女性，在晋升时遭遇的困难和歧视
可能会更多。
虽然关于中国性别权力不平等的研究并没有

指出这种制度区隔机制，但是中国社会转型与社
会分层的相关研究却给予了侧面的证明。魏昂德
在考察中国城市精英生成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城
市精英生成具有二元职业路径，具体而言，在通往
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途径、选拔标准及分层后
果都是泾渭分明的（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Ｗａｌｄｅｒ　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至于性别对于精英选拔的影响，相关的研
究也发现并不存在简单的性别歧视。如臧小伟的
研究指出，政治精英选拔中，性别在不同的时期发
挥了不同的作用，１９８８年的精英选拔性别变量不
显著；１９９４年的精英选拔中，性别变量则显著
（Ｚａｎｇ，２００１）。更直接的证明则是王天夫对不同
部门性别收入差异的研究，他发现，在收入方面，

国家单位和非国家单位存在的性别歧视不同。离
再分配中心越远，性别歧视就越严重。据此他认
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别歧视是，父权主义借助区
隔主义的官僚政治，扭曲再分配过程，在平等主义
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生成，并由此构建了一个特
征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越
远，受到的性别歧视就越严重。在这一结构中，受
害最严重的是底层的女性———她们得到了微薄的
再分配经济报酬，同时也承受了严重的性别歧视
（王天夫等，２００８）。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表明，
制度区隔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性
质的单位里，可能存在通往权力道路上截然不同
的机制。对于中国城市女性而言，在不同的单位
里，其获得权力的可能性也会有不同，因此对于性
别权力不平等的研究需要进行跨单位的比较。

四、数据和变量

本文 采 用 的 数 据 是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②城市卷部分，在本文中我们选取了
年龄从１８岁到５４岁，且在城市工作过的样本。
由于自我雇佣者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中，因此我
们在分析中剔除了这个群体。在上述数据处理
后，符合这一条件的调查对象总共为４２３４人，其
中男性２０１１人，占４７．５％，女性２２２３，占５２．５％。
因变量。本文核心关注的变量是女性的职场

权力。与既有的研究不同，本文的职场权力是指
合法控制他人工作进程的能力，它包括在职场所
拥有的能够雇佣或解雇、确定工资、提拔晋升、监
督下属工作、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正式的管理岗
位等 多 个 方 面 能 力 （Ｗｏｌｆ＆Ｎｅｉｌ，１９７９）。在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问卷中的Ｃ１９题直接询问了８项关于
职场权力的问题（表１），每个问题分别包括３个
选项，分别是“我完全可以独立决定”、“需要与上
级或同级同事商量决定”及“由其他负责人决定”。
本文采取了霍夫曼和柯恩（Ｈｕｆｆｍａｎ＆Ｃｏｈｅｎ）对
于权力的处理方法，即在处分权和管理权等８个
权力测量指标上，只要在其中一项上拥有完全决
定权即代表拥有权力（有权力＝１，没有权力＝０）。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变量、

工作单位特征变量、性别与婚姻的交互、性别与孩
子的交互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女
性＝１，男性＝０）、教育年限（连续变量）、是否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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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ＣＧＳＳ２００６关于权力的测量

权力归类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测量变量

处分权

（人事权）
人员调动、录用

对下属进行奖励或处罚

管理

决策权

重大的生产、经营、管理上事务的
决策

重大的财务决策（如大额财务报
销、年终奖金分配）

向下属分配工作任务

安排下属的工作时间和进度

安排下属工作程序和方法（包括
工具和材料）

监督和管理下属的工作执行情况

（全职＝１，非全职＝０）、年龄（连续变量）、年龄平
方（连续变量）、婚姻状况（已婚＝１，其他＝０）、是
否有孩子（有＝１，无＝０）、党员身份（党员＝１，其
他＝０）、工作年限（连续变量）；工作单位特征变
量：行业变量（虚拟变量处理）、对数化的工作单位
规模（连续变量）、制度变量（国家部门＝１，市场部
门＝０）；交互分析：性别×婚姻、性别×有无孩子。
交互分析主要是考察基于家庭责任的理性选择理

论在中国是否具有说服力。不过由于数据的限
制，我们无法考察性别区隔机制对于中国女性权
力是否具有解释力。

五、中国城市女性职场权力获得：
通往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路径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我们以权力为因变量，建
构了影响职场权力因素的多元对数回归模型，核
心主要考虑性别变量对于职场权力的影响。我们
首先将所有的样本作为分析单位，分析结果见表

２。模型１只列出了性别变量对于权力的影响，这
一模型展现了不同性别在职场总体的权力差距。

性别变量回归系数的对数发生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为

０．３７２（ｅｘｐ（－０．９８９）），且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女性在职场上比男性拥有权力要显著的

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拥有权力的
可能性只有男性的３７．２％。
为了进一步考察在其他条件均一致的情况

下，女性在职场权力是否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我们

在模型２中控制了包括个体特征和工作单位特征
等变量。从模型中我们发现，教育程度、全职工
作、婚姻状况、是否有孩子、党员身份以及单位类
型、单位的规模对于权力获得都有显著的影响，这
表明上述个体特征和单位特征变量都是影响权力

获得的重要变量。不过我们感兴趣的是，即便在
控制了上述变量之后，性别变量对于权力的获得
仍然具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意味着，即便男性
和女性在同样的工作单位工作，他们的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年龄、党员身份、工作经历等个人特征
变量一样的情况下，女性获得权力的可能性仍然
比男性显著的低，他们拥有权力的发生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是男性的４２．９％（ｅｘｐ（－０．８４７））。此外在
这一模型中，制度变量对于权力获得也具有显著
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０．５１９，其在５％水平上
显著，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国家单位获
得的权力要比在市场单位获得权力更难。
模型３增加了性别与是否已婚、性别与是否

有孩子的交互作用。交互变量的引入即考察婚姻
状况和是否有孩子对于权力获得在不同的性别之

间是否有差异。在家庭责任理性选择论看来，女
性获得权力之所以处于劣势是因为她们要承担更

多的家庭责任，因此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职场，而
男性家庭事务要少的多，因此他们不受婚姻与家
庭状况的影响。从模型３中我们发现，上述观点
并没有得到支撑，也就是说女性并没有因为婚姻
或者是否有孩子而在权力的获得上与男性出现差

异。因此女性在职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是因为家庭
责任的理性选择论并没有得到支持。不过在模型

３中，即便在引进了交互变量之后，性别变量仍然
是显著的，在这一模型中，女性拥有权力的发生比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为男性的５４．７％（ｅｘｐ（－０．６０４）），仍
然与男性的权力获得差异明显。
上述分析表明制度变量是影响权力获得的重

要因素，为了进一步考察国家部门和市场部门的
女性权力获得存在何种差异，我们分部门考察了
影响权力获得的因素。分析结果见表３。从表３
结果中我们发现，在国家部门，在控制了各种变量
后，性别对于权力获得的影响不再显著。也就是
说，当女性在教育年限、全职工作、年龄、婚姻状况
和政治面貌都和男性一样的情况下，在通往权力
的道路上他们和男性没有显著的差别。显然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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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中国城市职场权力影响因素的对数回归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性别

（女性＝１）
－０．９８９＊＊＊ －０．８４７＊＊＊ －０．６０４＊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６） （０．２９５）

教育年限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是否全职

（全职＝１）
０．５５４＊＊ ０．５５４＊＊

（０．２０９） （０．２０９）

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婚姻状况

（已婚＝１）
－０．６３４＊ －０．７４７＊

（０．２６８） （０．３２７）

孩子状况

（有孩＝１）
０．６４０＊＊ ０．８５７＊＊

（０．２２４） （０．２８４）

党员身份

（党员＝１）
１．１８３＊＊＊ １．１７５＊＊＊

（０．１５９） （０．１５９）

工作年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单位人数

（对数）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制度变量

（国家单位＝１）
－０．５１９＊ －０．５２８＊

（０．２２０） （０．２２１）

女性＊已婚 ０．２４５

（０．４９９）

女性＊有孩 －０．５９７

（０．４３２）

行业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２５７　 ３１９４　 ３１９４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７６．３５＊＊＊ ２６５．３０＊＊＊ ２６７．９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３２９　 ０．１１５８　 ０．１１７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

我们预想的要走的更远。不过这一研究结果验证
了王天夫从收入角度得出的研究发现，即当控制
各种变量之后，这些政府部门的女性本身就是精
英群体了，她们受到的歧视要小。这表明社会主
义国家对女性的保护是较为彻底的，至少在国家
政权能够监控的国家部门是如此。王天夫等也指
出，事实上，在保护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的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实现了自己男女平等的诺言

（王天夫等，２００８）。而在市场单位，在控制了各种
变量之后，性别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即在市场
部门，即便女性在其他方面和男性差不多，但在获
得权力的可能性上仍然显著的比男性低，女性获
得权 力 的 发 生 比 为 男 性 的 ６５．４％ （ｅｘｐ（－
０．４２５））。这一分析结果表明在通往权力的道路
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二元路径，具体而言，在国家
部门女性受到的歧视没有在市场部门受到的歧视

那么明显。
对比这两个部门的权力获得，除了性别之外，

我们还发现两者还存在其他的差别。如教育年
限、全职工作和婚姻状态对在市场部门的权力获
得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国家部门的权力获得
影响却不显著。党员身份在国家单位和市场单位
的权力获得上都具有显著意义，但在国家单位的
影响更大些。工作年限对国家部门的权力获得有
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在市场部门的权力获得上
影响却不显著。此外，性别和婚姻，性别和孩子的
交互在两类单位中均没有显著影响，即家庭的理
性选择机制在两类单位中均不成立。综合上述结
果，我们进一步确认了国家部门和市场部门存在
着迥异的权力晋升条件和机制。市场部门更为看
重员工的人力资本、对工作的投入等因素，而在国
家部门，政治忠诚、资历要素则相对显得更为重
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国家单位相对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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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国家单位与市场单位的性别权力差异

国家部门 市场部门

性别（女性＝１） －０．７７６ －０．４２５＋

（０．７６０） （０．２５５）

教育年限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４）

是否全职（全职＝１） ０．０９６　 ０．６００＊＊

（０．６８７） （０．２１９）

年龄 ０．２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１９６） （０．０６４）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婚姻状况（已婚＝１） －０．６１１ －０．５９９＊

（０．７８８） （０．２８５）

孩子状况（有孩＝１） －０．０８１　 ０．８７７＊＊＊

（０．６９２） （０．２６３）

党员身份（党员＝１） １．５４２＊＊＊ １．１４８＊＊＊

（０．３４５） （０．１７３）

工作年限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

单位人数（对数）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０）

女性＊已婚 ———ａ －０．０９１

（０．５４１）

女性＊有孩 －０．２７７ －０．４６９

（０．８７２） （０．２９７）

Ｎ　 ４２４　 ２７７０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６０．７４＊＊＊ １９９．７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８７８　 ０．１０１６

　　注：ａ：模型因多重共线性而自动删除；＋ｐ＜
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
验）

力资本、重视政治忠诚和资历要素的这种选拔和
晋升机制为女性的权力之路开辟了空间。

六、结论和讨论

本文从权力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城市职场中存

在的性别不平等。研究发现，女性在通往权力的道
路上受到了明显的歧视，即便在控制各种个体特征
和工作特性的变量之后，女性获得权力的可能性仍
然比男性要显著的低。需要指出的是，性别歧视本
身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发现，上述结论只不过是从
权力的维度对上述观点增加了一个新的论据。
进一步的，本文分部门考察了女性在不同的单

位的权力之路的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女性在
通往国家单位和市场单位的权力道路上存在二元

路径。在国家单位，在控制各种变量的情况下，女
性获得权力的发生比与男性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在
市场单位，不同性别之间获得权力的发生比仍然有
显著的差异。即，市场部门的女性获得权力的难度
要更高。这种不同部门的权力差异表明，国家部门
和市场部门遵循着不同的性别平等机制。在国家
部门，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护。而对于
以绩效为目的的市场部门而言，显然性别平等这种
社会目标并不是企业的价值所在，因此它们并没有
很强的保护女性地位的责任和压力，这使得在市场
部门女性的地位相对缺少保护。这一研究表明，就
中国城市女性职场权力获得而言，制度区隔是一个
重要的分析视角。
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女性在国家部门

也受到了较大的歧视，如掌握核心权力的女性比例
偏小。然而本研究却发现，性别变量对于国家部门
权力的获得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分歧或许可
以从两个方面获得解释。一方面本研究采用的是
宽泛的权力界定，即只要在上述８个权力维度上拥
有一个即代表有权力，而显然上述权力在质量上是
有差异的，这种处理方法使得在数据上淡化了女性
受到的歧视。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从权力的质量
入手，从权力的级别和岗位的重要性角度去研究女
性的权力差异。这一分歧的另一方面则在于既有
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分析，而忽视了在进入国家
部门的女性本身可能就是女性中的精英群体，因此
在控制了党员、教育程度、年龄等各种变量之后，性
别的变量不再显著。即，如果说国家单位也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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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权力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可能不是直接针对性别
的，而是针对其他因素的。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企业单位并没有区分国有

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显然同时具备了国家部门

和市场部门的双重特性，因此是一种中间范畴。不过总

体而言，经历中国市场转型后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企业

绩效的压力，因此企业的特性更为明显。不过，就这一种

特殊的范畴需要今后的研究进一步细化。

②论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

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６）》项目。该调查由中

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

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

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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